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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交通大学化艺专业实验室建设、化工原理实验室设备补充采购项目 

公开招标公告 

交易编号：D01-1262302431616022XQ-20190819-025734-8 

国信招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受兰州交通大学的委托，对兰州交通大学化艺专业实验室建

设、化工原理实验室设备补充采购项目以公开招标方式进行采购，欢迎符合资格条件的供应商

前来参加。 

一、项目编号：GXTC-A-1911084 

二、采购项目的名称、预算金额 

采购项目名称：兰州交通大学化艺专业实验室建设、化工原理实验室设备补充采购项目 

预算金额：102万元。 

三、采购人的采购需求 

货物名称：兰州交通大学化艺专业实验室建设、化工原理实验室设备补充采购项目，本次

采购共 1个包内容如下： 

目录 

代码 
品  目 

计量 

单位 
数量 

1 结晶实验 套 2 

2 催化反应精馏法制乙酸乙酯 套 2 

3 填料塔等板高度 HETP测定 套 2 

4 低分子环氧树脂合成工艺实验 套 2 

5 气相色谱+氢气发生器 套 4 

6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台 1 

7 真空过滤实验装置 套 2 

8 西门子变频仪 台 8 

9 溶氧仪 台 4 

10 液液传热综合实验装置（板式换热器实验装置） 套 2 

11 二氧化碳吸收实验装置 套 2 

12 板式塔操作演示实验装置 BBST-B 套 2 

预算金额：102 万 

主要规格/技术要求：货物技术参数详见招标文件第三章《采购要求》。 

交货期：合同签订后 30日内。 

交货地点：兰州交通大学校内指定地点。 

四、采购项目执行政府采购政策 

1．对小微企业的产品给予价格扣除（监狱企业、残疾人福利性单位视同小微企业；残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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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福利性单位属于小型、微型企业的，不重复享受政策）； 

2．优先采购节能环保产品（注：所采购的货物在采购期间内属于有效的“节能产品政府

采购清单”、“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清单”范围）。 

五、投标人资格要求： 

1.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并提供《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十七条所要求的材料： 

（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具有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营业执照(三证合

一企业需有有效的营业执照)； 

（2）投标人需提供近一年财务状况报告； 

（3）投标人需提供近六个月中任何一个月的依法缴纳税收的相关材料； 

（4）投标人需提供近六个月中至少一个月的社会保障资金的相关材料； 

（5）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证明材料； 

（6）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 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  

2.供应商须为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记录失信被执行人或

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或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不处于中国政府采购

网(www.ccgp.gov.cn)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信息记录”中的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期间;

未被列入“信用甘肃”网站（www.gscredit.gov.cn）记录失信被执行人或财政性资金管理使

用领域相关失信责任主体、统计领域严重失信企业及其有关人员等的方可参加本项目的投标。

（以投标截止日当天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

(www.ccgp.gov.cn)及“信用甘肃”网站（www.gscredit.gov.cn）查询结果为准，如相关失信

记录已失效，供应商需提供相关证明资料）。 

3.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同时参加本项目的投标。

为本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的投标人，不得再参加本

项目投标。 

4.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六、获取招标文件时间及方式： 

投标文件获取时间：2019年 8 月 20 日至 2019年 8 月 27 日，每日 00:00-23:59。 

投标文件获取方式：请登录甘肃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ggzyjy.gansu.gov.cn/）投标人

免费注册或办理数字证书后，登录交易系统针对本项目进行在线投标登记、登记成功后免费下载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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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文件、交纳保证金等业务。 

七、投标文件的递交截止时间、开标时间及地点：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 2019年 9 月 11 日 14 时 30 分, 投

标人应于当日 14 时 30 分前将投标文件递交至甘肃省公共资源交易局六  楼第 六 开标厅

（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雁兴路 68号）。 

请供应商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携带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或授权委托书、有效身份证递

交投标文件。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采购人不予受理。 

开标时间：2019年 9 月 11 日 14 时 30 分。 

开标地点：甘肃省公共资源交易局 六 楼第 六 开标厅 

八、公告发布媒介及公告期限 

本招标公告在甘肃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ggzyjy.gansu.gov.cn/）、甘肃政府采购网

（http://www.ccgp-gansu.gov.cn/）上发布。 

公告期限：6个工作日（自 2019年 8 月 20 日起至 2019年 8 月 27 日止）。 

九、投标保证金账户内容及递交须知： 

（一）投标保证金账户内容： 

户名：甘肃省公共资源交易局 

账号：以报名时收到的短信内容为准 

开户银行：甘肃银行兰州市高新支行 

行号：3138 2105 4001 

甘肃银行查询电话：0931-8276931 

投标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以招标文件要求的投标截止时间为准。 

为保证开标现场对投标保证金到账情况进行核对，提醒投标人要充分考虑汇款及到账所需

时间以及发现问题后采取补救措施所需时间，以确保投标保证金在规定时间前到账。因不能在

投标截止时间前到达指定账户的，导致投标无效的后果由投标人自行承担。 

（二）投标保证金递交须知： 

（1）投标人登记拟参加的项目成功后，系统会将投标保证金收款信息发送至投标人报名

时预留的手机；投标人也可登录甘肃省公共资源交易网自行查询。 

（2）投标人必须从基本账户以电汇方式提交保证金，且投标保证金单位名称必须与投标

人登记的单位名称一致，不得以分公司、办事处或其他机构名义递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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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投标人在办理投标保证金电汇手续时，应按标段（包）逐笔递交保证金，投标保证

金其他问题，可查看甘肃省公共资源交易网“投标保证金办理指南”。 

（4）如有保证金办理相关问题，投标供应商请及时致电：0931-2909190,0931-2909303 

咨询办理。 

十、采购人及其委托的采购代理机构的名称、地址和联系方法： 

采 购 人：兰州交通大学 

联 系 人：丁老师 

联系电话：0931-4938269 

地    址：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 88 号 

邮政编码：730070  

 

采购代理机构：国信招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执行机构：国信招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甘肃分公司 

联络地址：兰州市广场南路 51号省统办一号楼 1730室 

邮政编码：730030 

联系人：汤国中、杨忠海 

电话、传真：0931-8915679、15002676619 

电子邮箱：2694098198@qq.com 

 

2019 年 8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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